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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14","法院電話":"(04)22232311","系統日期":"109年11月12日","本年":"109","法院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前案機關":"","分":"18","FileName":"_09705009091003_1026","法院名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名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前案案號":"","法院傳真":"","本月":"11","檢察長姓名":"中　　○　　○","字":"蒞","事務官姓名":"","檢察官姓名":"郭逵","案號":["109年度蒞字第9091號"],"號":"9091","法院簡稱":"21","案由":"稅捐稽徵法","股別代碼":"1026","整列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股別":"儉","當事人年籍資料":[{"strblock":"　  被　　　告　黃家瑜　女  29歲（民國80年6月3日生）\r\n　　　　　　　　　　　　住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501號\r\n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r\n"}],"年":"109","本日":"12","院長姓名":"中　　○　　○","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TabName":"109年度蒞字第9091號","File":"_09705009091003_1026.pdf","院長代字":"中檢秀","書記官姓名":"陳文豐"}]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1號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2號
　  被　　　告　黃家瑜　女  29歲（民國80年6月3日生）
　　　　　　　　　　　　住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501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09年度參模交訴字第1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清水分隊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趙東男死亡之事實。



		2

		清水分局清水交通分隊職務報告

		(1)警員張景翔接獲通報後前往案發現場照相、繪圖、採證。
(2)調閱監視器後，發覺車牌號碼5269-KB號自小客車涉有重嫌，通知被告黃家瑜到場說明，並測得酒測值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被告於案發時之行車路徑及現場狀況。



		4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被告於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5

		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

		吳雅雯於105年8月23日6時53分至光田綜合醫院急診，診斷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傷勢。



		6

		光田綜合醫院行政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105年8月23日6時15分送至光田綜合醫院，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



		7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及光田醫院大甲分院藥物濃度檢查報告單

		被害人血液中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8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

		吳雅雯呼氣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9

		駕照及汽車車籍查詢資料

		(1)被告領有普通小客車駕照。
(2)5269-KB號自小客車登記於被告名下。



		1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

		(1)被告因酒駕遭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2)被告因肇事逃逸遭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11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

		被告駕駛5269-KB號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後駛離現場。



		12

		5269-KB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翻拍照片4張

		同上。



		13

		現場照片、車輛照片共12張

		車禍後5269-KB號自小客車車況及案發現場狀況。



		14

		相驗筆錄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15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

		被害人因車禍造成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導致休克死亡。



		16

		本署相驗報告書

		同上



		17

		5269-KB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譯文

		被告駕駛汽車撞擊被害人後隨即離開現場。



		18

		相驗照片9張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二、供述證據
(一)被告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1)被告於案發地點蛇行。
(2)車禍後右側照後鏡受損。
(3)行車時視線不佳，其雖有近視但有帶眼鏡。
(4)駕車前於友人家飲酒。



		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1)駕車前先喝補藥酒，再喝啤酒，已經醉到走路走不穩。
(2)凌晨5、6點到家，自己將車子停在路邊停車場。
(3)涉犯酒後駕車、肇事逃逸、過失致死犯行均坦承。







(二)證人吳雅雯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1)其與被害人在案發地點遭同向黑色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先遭撞擊。
(2)汽車未停留隨即逃逸。
(3)當時視線良好。



		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1)其走在前方，被害人走在後方。
(2)被撞到後，看到黑色小轎車車速很快，沒有停車，就將車子開走。







(三)證人趙勝學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案發當日凌晨5點多天已經亮了，不用路燈也看得很清楚。







貳、聲請調查證據
(一)傳喚證人部分
		編號

		姓名

		住居所

		待證事項

		預計詰問時間



		1

		吳雅雯

		臺中市梧棲區自強二街86巷36號

		案發經過

		25分







(二)勘驗部分
		編號

		勘驗標的

		


		待證事項



		1

		現場監視器影像

		


		案發經過



		2

		被告行車記錄器影像

		


		案發經過







參、爰提出準備書狀並聲請調查證據如上。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王淑月
　　　　　　　　　　　　　　　　　　　　　郭  逵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1號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2號

　  被　　　告　黃家瑜　女  29歲（民國80年6月3日生）

　　　　　　　　　　　　住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501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

以109年度參模交訴字第1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

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清水分隊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趙東男死亡之事實。 2 清水分局清水交通分隊職務報告 (1)警員張景翔接獲通報後前往案發現場照相、繪圖、採證。 (2)調閱監視器後，發覺車牌號碼5269-KB號自小客車涉有重嫌，通知被告黃家瑜到場說明，並測得酒測值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被告於案發時之行車路徑及現場狀況。 4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被告於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5 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 吳雅雯於105年8月23日6時53分至光田綜合醫院急診，診斷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傷勢。 6 光田綜合醫院行政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105年8月23日6時15分送至光田綜合醫院，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 7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及光田醫院大甲分院藥物濃度檢查報告單 被害人血液中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8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 吳雅雯呼氣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9 駕照及汽車車籍查詢資料 (1)被告領有普通小客車駕照。 (2)5269-KB號自小客車登記於被告名下。 1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 (1)被告因酒駕遭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2)被告因肇事逃逸遭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11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 被告駕駛5269-KB號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後駛離現場。 12 5269-KB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翻拍照片4張 同上。 13 現場照片、車輛照片共12張 車禍後5269-KB號自小客車車況及案發現場狀況。 14 相驗筆錄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15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 被害人因車禍造成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導致休克死亡。 16 本署相驗報告書 同上 17 5269-KB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譯文 被告駕駛汽車撞擊被害人後隨即離開現場。 18 相驗照片9張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二、供述證據

(一)被告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1)被告於案發地點蛇行。 (2)車禍後右側照後鏡受損。 (3)行車時視線不佳，其雖有近視但有帶眼鏡。 (4)駕車前於友人家飲酒。 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1)駕車前先喝補藥酒，再喝啤酒，已經醉到走路走不穩。 (2)凌晨5、6點到家，自己將車子停在路邊停車場。 (3)涉犯酒後駕車、肇事逃逸、過失致死犯行均坦承。 

(二)證人吳雅雯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1)其與被害人在案發地點遭同向黑色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先遭撞擊。 (2)汽車未停留隨即逃逸。 (3)當時視線良好。 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1)其走在前方，被害人走在後方。 (2)被撞到後，看到黑色小轎車車速很快，沒有停車，就將車子開走。 

(三)證人趙勝學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案發當日凌晨5點多天已經亮了，不用路燈也看得很清楚。 

貳、聲請調查證據

(一)傳喚證人部分

編號 姓名 住居所 待證事項 預計詰問時間 1 吳雅雯 臺中市梧棲區自強二街86巷36號 案發經過 25分 

(二)勘驗部分

編號 勘驗標的  待證事項 1 現場監視器影像  案發經過 2 被告行車記錄器影像  案發經過 

參、爰提出準備書狀並聲請調查證據如上。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王淑月

　　　　　　　　　　　　　　　　　　　　　郭  逵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1號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2號
　  被　　　告　黃家瑜　女  29歲（民國80年6月3日生）
　　　　　　　　　　　　住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501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09年度參模交訴字第1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清水分隊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趙東男死亡之事實。



		2

		清水分局清水交通分隊職務報告

		(1)警員張景翔接獲通報後前往案發現場照相、繪圖、採證。
(2)調閱監視器後，發覺車牌號碼5269-KB號自小客車涉有重嫌，通知被告黃家瑜到場說明，並測得酒測值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被告於案發時之行車路徑及現場狀況。



		4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被告於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5

		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

		吳雅雯於105年8月23日6時53分至光田綜合醫院急診，診斷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傷勢。



		6

		光田綜合醫院行政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105年8月23日6時15分送至光田綜合醫院，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



		7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及光田醫院大甲分院藥物濃度檢查報告單

		被害人血液中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8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

		吳雅雯呼氣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9

		駕照及汽車車籍查詢資料

		(1)被告領有普通小客車駕照。
(2)5269-KB號自小客車登記於被告名下。



		1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

		(1)被告因酒駕遭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2)被告因肇事逃逸遭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11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

		被告駕駛5269-KB號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後駛離現場。



		12

		5269-KB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翻拍照片4張

		同上。



		13

		現場照片、車輛照片共12張

		車禍後5269-KB號自小客車車況及案發現場狀況。



		14

		相驗筆錄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15

		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

		被害人因車禍造成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導致休克死亡。



		16

		本署相驗報告書

		同上



		17

		5269-KB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譯文

		被告駕駛汽車撞擊被害人後隨即離開現場。



		18

		相驗照片9張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二、供述證據
(一)被告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1)被告於案發地點蛇行。
(2)車禍後右側照後鏡受損。
(3)行車時視線不佳，其雖有近視但有帶眼鏡。
(4)駕車前於友人家飲酒。



		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1)駕車前先喝補藥酒，再喝啤酒，已經醉到走路走不穩。
(2)凌晨5、6點到家，自己將車子停在路邊停車場。
(3)涉犯酒後駕車、肇事逃逸、過失致死犯行均坦承。







(二)證人吳雅雯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1)其與被害人在案發地點遭同向黑色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先遭撞擊。
(2)汽車未停留隨即逃逸。
(3)當時視線良好。



		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1)其走在前方，被害人走在後方。
(2)被撞到後，看到黑色小轎車車速很快，沒有停車，就將車子開走。







(三)證人趙勝學之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案發當日凌晨5點多天已經亮了，不用路燈也看得很清楚。







貳、聲請調查證據
(一)傳喚證人部分
		編號

		姓名

		住居所

		待證事項

		預計詰問時間



		1

		吳雅雯

		臺中市梧棲區自強二街86巷36號

		案發經過

		25分







(二)勘驗部分
		編號

		勘驗標的

		


		待證事項



		1

		現場監視器影像

		


		案發經過



		2

		被告行車記錄器影像

		


		案發經過







參、爰提出準備書狀並聲請調查證據如上。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
　　　　　　　　　　　　　　　檢　察　官　王淑月
　　　　　　　　　　　　　　　　　　　　　郭  逵　




